
申报出访单位报送出访请示材料





省科技厅国际合作处接受请示，受理审批








退回资料，说明原因





告知申报出访单位补正资料








国际合作处直接负责人审核申报材料





要求出访单位或申请人修改、补报资料





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





呈报国际合作处处长审核





市厅级领导干部出访经主管外事的副厅长审核








主管外事的副厅长审批





出具出国、赴港澳任务批件





准予许可的











告知申报单位


取出国任务批件


存档





通过省科技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审批权限、条件、程序、时限、申请资料要求等信息





不属本厅受理范围的





资料不全的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资料不合格的











不予许可的





1、告知理由；


2、退回资料





监察室全程监督





3个工作日





科技交流与合作县处级及其以下人员出访审批流程图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报省政府审批








